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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促进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

合作； 
（十）促进相互理解和对话； 
（十一）加强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应用研究领

域的科技合作； 

（十二）就环境和遗产保护进行协调； 
（十三）就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保持协调。 
本《宣言》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开罗签

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

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

盟）（以下简称“双方”），满意地回顾了半个世纪

以来中阿合作的成果，强调这一合作有益于双方人

民的福祉，巩固和发展了双方传统友谊。 
近年来，双方为深化这一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

努力，双方对此表示满意。双方认识到，中阿合作

十分重要并有着广阔的前景。双方本着《中国—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中阐述的原则和宗旨制订

此行动计划，旨在深化双方之间多领域、多层次的

合作，致力于建立二十一世纪稳定的、全面合作的

伙伴关系。 

双方一致同意： 

第一章  论坛机制 

一、建立由各国外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

组成的论坛长期机制。 

（一）论坛每两年在中国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总

部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轮流举行一次部长级例

会，必要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 

（二）例会按以下形式轮流举行： 

1、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国家外长或由他们组成

的代表团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在北京会晤。 

2、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国家外长及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长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或任何一个阿

拉伯国家举行会晤。 

（三）外长会议讨论加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

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地

区和国际问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会议所讨论的

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回顾论坛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事务。 

二、组建一个高官委员会负责筹备外长及例会

并落实外长会议作出的决定和决议。 

（一）高官委员会在外长会议之前召开会议，

必要时经双方同意也可随时开会。此外，该委员会

每年召开例会落实外长会议做出的决定。上述会议

由双方轮流承办。 

（二）高官委员会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 

三、双方设立两个联络组，负责双方的联络并

落实外长会议和高官会议作出的决议和决定，其形

式是： 

（一）中国指定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为中方联络

组。 

（二）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指定阿

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委员会和阿盟驻华代表处为阿

方联络方。 

四、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国家外长及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长通过在联大期间会晤和会见、派特使、

顾问或高官互访等方式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

问题保持交流与磋商。 

五、双方继续利用并完善现有的磋商机制，在

外交部或其他有关部官员级别，通过双边和多边渠

道，就双边或多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事

务保持磋商。 

第二章  政治合作 

一、共同努力，继续在国际和地区场合保持磋

商并协调立场，以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各国的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各种国际关系中实现民主和公正、摒弃国际关系

中的双重标准、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和

全球化中的利益。   

二、支持根据联合国决议推动公正的中东和平

进程的国际努力，强调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

用。支持“土地换和平” 原则和阿拉伯国家贝鲁

特首脑会议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以保障恢

复阿拉伯合法权利，特别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

权利，从而保证建立其独立国家，实现中东持久和

平。支持建立中东无核区，强调所有国家都应遵守

有关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三、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四、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洗钱、贩毒及其他领

域进行合作。 

第三章  经济合作 

一、政府间合作 

双方强调，根据“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

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创

造有利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建立和完善各种经贸合

作机制。阿拉伯国家联盟为中国政府代表与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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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机构举行旨在促进和评估合作的会议提

供便利，以便为双方开展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条

件。双方同意适时举行双方企业界代表会议。 

（一）贸易 

1、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贸易发展迅速、

互补性强、贸易额逐年增长、双方商务官员和企业

家往来增加表示欢迎。 

2、采取积极措施协调贸易政策，简化海关通

关程序，加强检疫检验通关合作，提高口岸工作效

率，为便利双方商品出口到对方创造良好的环境，

努力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与扩大。 

3、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在世界贸易

组织框架中的合作，维护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

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

多边贸易体制。在此框架下，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 

4、在多边贸易自由化以及双方各自所在区域

一体化计划的背景下，确保相互间更开放的市场准

入条件，以促进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对方市场。 

5、促进相互贸易，互通有无。鼓励双方公司

进口对方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双方欢迎对方在

本方国内举办展览会，并为此提供必要的便利。 

（二）投资 

1、鼓励双向投资，致力于制定和完善相关投

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

者利益。欢迎相互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

双重征税协定》，以加强双方投资合作，推动贸易

与投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2、鼓励各自企业到对方投资、建立合作、合

资或独资企业，加强交通、通讯、资源等领域的投

资合作。 

3、通过举办投资政策、机会和环境的介绍活

动，交流双方在投资领域的信息和政策，推荐投资

领域或具体项目，促进合作。 

4、加强管理经验的交流，特别是设立和管理

自由区和经济特区等方面的经验。 

5、共同向第三方投资，着重建立中小型项目，

以有利于各方利益。 

（三）能源合作 

在能源领域，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加强

合作。鼓励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石化产品和天然气

进入中国市场。双方欢迎对方向本方能源领域投

资，双方鼓励各自企业与对方企业在该领域建立合

资项目，并向对方提供便利和经验，鼓励并便利中

国石油工程服务及其设备进入阿拉伯国家。 

（四）科学技术合作 

1、鼓励双方政府部门、科研院校、科技型企

业在信息、水利、电力、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其软

件、新材料、自动化、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环保、

减灾防灾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科技交流

与合作。 

2、双方愿在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进行合

作，共同开展研发项目，并推动双方研究机构和高

科技园区之间建立合作渠道。双方将在高新技术领

域互派专家团组，探讨并确定重点合作领域及合作

项目。 

（五）农业与环保合作 

在农业与环保领域，特别是新技术、遗传工程、

农机具、现代化灌溉系统、防治荒漠化等领域开展

合作，交流经验。 

（六）工程承包、劳务及其他项目合作 

1、双方同意鼓励各自企业参与工程承包项目，

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项目。欢迎并愿意为双方企业

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领域的各种项

目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便利，并欢迎双方在上述领域

组建合资或独资企业。 

2、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各自企业在双

方先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劳务合作，并在劳动

力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方面开展合作。 

3、加强在制造业、加工业、信息技术、电子

商务和服务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强调加强双方

在旅游项目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并努力加强旅游主

管部门和旅游企业间的交往。 

4、在统计和资料交换，特别是相互投资和双

边贸易统计等领域进行合作。 

5、加强空运和海运领域合作。 

6、肯定以阿拉伯各专门组织为代表的阿拉伯

共同行动机构作为阿拉伯国家各专业领域的智库，

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各经济领域合作中的作

用。 

（七）磋商机制 

1、双方相关部门官员进行对口会晤、磋商，

旨在解决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主要问题。 

2、充分利用目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政府间“双

边经贸混委会”机制，使之发挥更大效能。 

二、非官方合作 

双方同意鼓励双方非官方机构在经济、文化和

社会领域进行如下合作： 

（一）鼓励各自商会、行业组织与对方建立联

系，加强信息交流。 

（二）建立中阿经济领域各专业联盟之间的合

作机制，鼓励双方民间机构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

合作。 

（三）应充分发挥非官方组织的作用，以便使

这些组织在双方经贸和投资合作中发挥补充作用，

其中包括本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精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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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必要手续的中国—阿拉伯联合商会。 

（四）鼓励双方企业到对方参展和办展，增进

双方各自企业对对方市场的了解。在此框架下，双

方积极探讨定期轮流举办中阿联合展会的可能性。 

（五）应促进和加强“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

和“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使其在增进双方民间往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六）应在双方学术机构之间建立起合作关

系，促进相互交流。双方鼓励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

研究机构进行更多的学术合作和交流。 

（七）在双方青年与妇女组织之间开展合作和

交流。 

第四章  社会、文化和新闻等领域合作 

一、文化交流与合作 

（一）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愿意共同努力，

进一步加强文化合作，共同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

发展。 

（二）鼓励开展文明对话，举办双方商定的研

讨会，加强双方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沟通和了解。 

（三）继续通过双边渠道落实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签署的双边文化协定及其执行计划，举办形式多

样的文化周和艺术节等文化活动。 

（四）应加强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使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在新世纪发扬

光大。相互支持为阻止各自文物被盗和争取返还已

非法出境文物所作的努力。 

（五）加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了解与交流，推

动双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人力资源与教育领域的合作 

（一）培养人才并提高人力素质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双方在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方面有着很大的

互补性。 

（二）采取以下切实举措，提高合作成效： 

1、增加阿拉伯各方面人才参加每年在中国举

办的各领域培训班的机会； 

2、中国继续为阿拉伯国家政府官员举办培训

班； 

3、双方扩大彼此高等院校间的联系渠道；加

强在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 

4、双方继续互派留学生，并在原互换奖学金

名额的基础上设立新的奖学金项目。 

（三）积极推动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并在师资、教材和教学设备等方

面相互提供支持。支持两种语言互译工作，并向该

领域的现有专门机构提供帮助。 

三、新闻合作 

（一）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开展新闻合作，鼓

励双方主要新闻媒体加强交流，继续互派新闻采访

团组到对方采访，为派驻对方的记者开展工作提供

协助和便利。 

（二）鼓励互派专业小组制作关于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的旅游和文化节目。 

（三）鼓励通过商业渠道购买双方新闻和艺术

资料。 

（四）鼓励有关部门共同创作并宣传艺术作

品。 

四、医疗卫生体育合作 

（一）双方鼓励在卫生和医疗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赞赏在该领域业已取得的成就。 

（二）加强在应对突发传染性疾病和发展公共

卫生应急机制方面的合作及技术交流。 

（三）鼓励在传统医药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四）中国继续向阿拉伯国家派遣医疗队，阿

拉伯国家应向中国医疗队提供合适的工作及生活

条件，同时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寻求多种

模式的医疗合作。 

（五）在医学研究、合资生产药品和药材领域

开展合作。 

（六）鼓励进行体育交流与合作，包括运动队

互访、互派教练员等。 

五、农村发展和扶贫领域合作 

交流农村发展领域经验，在阿拉伯农村发展农

业工程、建立食品工业和发展农村合作社等领域进

行合作。 

借鉴中国在扶贫政策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将贫

困人口纳入劳动力市场、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创造

生产型就业机会的相关政策。 

第五章  论坛奖项 

设立以本论坛命名的每两年颁发一次的奖项，

用于表彰为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与相

互了解做出贡献的中阿各方面人士和机构。双方同

意探讨该奖项奖金数额并制定专门机制。 

第六章  其它 

本计划每两年审议一次，各条款经双方商定后

可进行修改。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计划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开罗签订，

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种文

本同等作准。

 

 

 


